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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城乡环境大整治，干干净净

迎春节”活动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办，区直各单位、驻区各单位，新余劲旅公司：

根据市城乡环境整治办通知要求，为确保全区人民春节期间有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巩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及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成果，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城乡环境大整治，干干净净迎春节”活动。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从2月5日起至2月28日。

二、活动内容

(一)开展集镇“洗尘”行动。加强集镇街道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共场所和水域的清扫保洁，实行清扫保洁标准化作业，提高清扫保洁机械化作业水平，及时清除积水、落叶、废塑料等废弃物。春节期间要适当增加洒水次数，洒水时要避开人流量高峰期。加强垃圾箱、交通护栏、交通站牌、路灯杆、公共健身器材、休闲设施等公共实施的清洁和维护，保持干净整洁；做好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等环卫设施维护工作,合理配置环卫设施,保持设施设备整洁完好。

（二）强化“门前五包”责任落实。沿街单位、店面、物业要严格落实“门前五包”责任制，履行“包卫生、包秩序、包设施、包绿化、包美化”等义务，落实好市容环卫责任区的主体管理责任。加大对本单位庭院、住宅小区环境卫生整治力度，全面清除小区内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垃圾广告、乱堆放的废弃家具、杂物、杂草等，做到绿化美化，卫生状况良好，楼道、墙面干净整洁，道路硬化平整，照明完好。持续开展“周五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组织单位干部职工对本单位庭院和帮扶社区的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整治。 

(三)开展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环境整治。狠抓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等薄弱环节,全面排查、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收集点设置和管理工作, 增加保洁人员、加大保洁频次,及时发现清理建筑装潢垃圾,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营造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

（四）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加强保洁人员管理，组织开展垃圾“清零”行动，地毯式全域排查，对生活垃圾、卫生死角进行全面清理，房前屋后环境卫生全面打扫，无卫生死角、无暴露垃圾、无乱堆乱放、无残墙断壁，做到巷道干净、房前屋后干净、河塘沟渠干净,生活垃圾应收尽收、日产日清,全面提升乡村环境面貌。

（五）加强农村公厕管护工作。要确保农村公厕“通水、通电、通路”，公厕水箱、蹲便器、水龙头等设备损坏的要及时维修，新余劲旅公司要加强公厕的保洁和消杀工作，确保让群众用上干净、卫生的公厕。

（六）加快垃圾清运频率。新余劲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要加强调度督导，增加保洁频率和力量，提升保洁水平，加大垃圾清运频率，力争垃圾日清日运，不积压。各乡镇、有关街道办要强化对新余劲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保洁运营考核，保持双方信息沟通联络，促进第三方公司提升保洁水平，营造良好的春节人居环境。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乡镇（办）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意识,对活动立即进行全面安排,全民动员,周密组织实施,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二)加大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积极调动全民参与“城乡环境大整治,干干净净迎春节”活动的热情,广泛动员广大干部党员、志愿者等积极参与大扫除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义务劳动,确保活动形成声势,取得实效。

(三)强化督导考核。活动开展期间,要认真督查并形成常态化,主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巩固工作成效,促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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